
退役军人逐月领取退役金安置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退役军人逐月领取退役金安置工作，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以逐月领取退役金方式安置的退役

军官和退役军士。 

  第三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安置，坚持突出服役贡献、体现尊

重优待、鼓励就业创业、纳入社会保障的原则。 

  第四条 国务院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负责统筹全国逐月

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工作。省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

主管部门根据国家下达的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安置计划进

行档案审核和安置地审定。市、县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工作主管

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接收安置、服务

管理、教育培训、就业创业扶持、退役金核准发放等工作。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门负责统筹全军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

军人审核移交工作。军队团级以上单位有关部门负责本单位逐月

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档案整理、服役情形认定、退役金核定等工

作。省军区（卫戍区、警备区）负责全军安置到所在省（自治区、

直辖市）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的移交，并配合当地做好接收

安置工作。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各地有关部门、军队有关单位在

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相关工作。 



第二章 安置对象和安置地 

  第五条 大校以下军官退役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本人

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可以以逐月领取退役金方式安置： 

  （一）担任军官满 16 年的； 

  （二）担任军士和军官累计满 16 年的； 

  （三）服役满 20 年的； 

  （四）直接选拔招录军官、特招入伍军官晋升（授予）少校

以上军衔后达龄退役的。 

  第六条 军士退役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本人申请，经

审核批准后可以以逐月领取退役金方式安置： 

  （一）担任军士满 16 年的； 

  （二）服役满 18 年的； 

  （三）晋升（授予）四级军士长以上军衔后，在本衔级服役

满 6 年且服役累计满 14 年的。 

  第七条 军官、军士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以逐月领取退役

金方式安置： 

  （一）超过 50 周岁且可以作退休安置的； 

  （二）因伤残可以作退休安置或者经医学鉴定基本丧失工作

能力的； 

  （三）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或者留党察看期未满的； 

  （四）被开除党籍或者因故意犯罪受刑事处罚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原因不宜作逐月领取退役金安置

的。 

  第八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官、退役军士可以在本人



原籍、入伍地或者入伍时户口所在地安置，也可以按照下列情形

选择安置地： 

  （一）可以在配偶随军前、结婚时或者现户口所在地安置，

无配偶的可以比照驻地军人配偶随军条件在驻地安置；可以在本

人父母或者配偶父母任何一方户口所在地安置，本人父母双方或

者一方为军人的，可以在父母任何一方的原籍、入伍地或者离退

休安置地安置；军官符合规定条件的，可以在子女户口所在地安

置，军官、军士的子女为现役军人且符合驻地军人配偶随军条件

的，也可以在子女部队驻地安置。其中，随配偶或者配偶父母安

置的，须符合军队有关现役军人结婚的规定。 

  （二）夫妻同为军官的，双方或者一方以逐月领取退役金方

式安置，可以在任何一方的部队驻地、原籍、入伍地或者入伍时

户口所在地安置；夫妻一方为军官，另一方为当年符合安排工作、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休或者供养条件的军士，双方或者一方以逐

月领取退役金方式安置，可以在任何一方的部队驻地、原籍、入

伍地或者入伍时户口所在地安置；夫妻同为军士的，双方或者一

方以逐月领取退役金方式安置，可以在符合随军条件一方的部队

驻地安置。 

  （三）国家规定的其他情形。 

  易地安置落户在国务院确定的超大城市的退役军官，应当符

合国家和军队关于退役军官在该超大城市安置落户的有关规定；

易地安置落户在国务院确定的超大城市的退役军士，应当结婚满

2 年且符合该超大城市关于落户的相关政策规定。入伍时是普通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的退役军官、退役军士，退役后不复学的，其



安置地为入学前的户口所在地。 

 

第三章 退役金发放与调整 

  第九条 退役金区分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前后两个阶段发放。

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前，按照规定逐月发放退役金；达到国家

法定退休年龄后，按照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职业年金等养老保

险待遇，并继续保留一定比例退役金发放终身。 

  第十条 依据本办法出台当年军人工资、全国城镇单位就业

人员平均工资，综合考虑军官、军士队伍建设和退役军人安置实

际，确定退役金计发基数，具体标准见附表 1。 

  第十一条 国家建立退役金调整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

平、财力状况等因素，参照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

老金调整幅度和频次，调整退役金。 

  第十二条 退役金根据担任军官、军士年限，按照计发基数

一定比例确定，具体计发比例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担任军官满 16 年或者担任军士和军官累计满 16 年的

退役军官，退役金按照计发基数的 60%确定；超过 16 年的，每多

1 年计发比例增加 2%；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四项规定，不满 16

年的，每少 1 年计发比例减少 2%。 

  （二）担任军士满 16 年的退役军士，退役金按照计发基数

的 50%确定；超过 16 年的，每多 1 年计发比例增加 2%；符合本

办法第六条第三项规定，不满 16 年的，每少 1 年计发比例减少

2%。 

  第十三条 对获得军队功勋荣誉表彰，以及长期在艰苦边远



地区和特殊岗位服役的退役军官、退役军士，按照计发基数一定

比例增发退役金，具体增发比例按照下列规定执行： 

  （一）服役期间获得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的，计发比例

分别增加 2%、4%、8%；获得四等战功、三等战功、二等战功、一

等战功的，计发比例分别增加 2%、4%、8%、12%；获得勋章、荣

誉称号的，计发比例增加 15%；获得二级表彰并经批准的、一级

表彰的，分别按照二等战功、一等战功标准增加退役金计发比例。

多次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计发比例可以累加，累加比例不超过

15%；同一等级功勋荣誉表彰累加的增发比例，不超过上一等级

的增发比例；同一事由获得两次以上功勋荣誉表彰的，增发比例

就高执行。 

  （二）在西藏自治区、三类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服役满 10 年

的，计发比例增加 5%；超过 10 年的，在西藏自治区和六类、五

类、四类、三类艰苦边远地区每多 1 年计发比例分别再增加 2%、

1.5%、1.2%、0.8%、0.5%。在特类岛、一类岛、二类岛服役，分

别参照在五类、四类、三类艰苦边远地区服役的相关标准增加计

发比例。同一地区符合艰苦边远地区和海岛两种增发情形的就高

执行。 

  在上述地区服役增发退役金的比例可以累加，除安置在上述

地区外，累加比例不超过 15%。 

  （三）在飞行、舰艇、涉核岗位服役满 10 年的，计发比例

增加 5%。担任作战部队师、旅、团、营级单位主官累计满 3 年的

退役军官，计发比例增加 2%。 

  第十四条 按照本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规定计算的退



役金计发比例，累计不得超过 100%。 

  第十五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人在西藏自治区、三类

以上艰苦边远地区服役满 10 年，安置在上述地区，且按照规定

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前发给地区补助，

具体标准见附表 2。地区补助标准随国家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

调整，其中西藏自治区补助标准按照六类艰苦边远地区津贴标准

相应调整。 

  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前，在上述地区无实际工作生活情形

连续超过 12 个月，或者本人户籍迁出上述地区的，自下月起停

发地区补助。 

  第十六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人，达到国家法定退休

年龄时，保留当月退役金（含艰苦边远地区补助）的一定比例，

自下月起按照规定发放终身。其中，担任军官、军士 16 年的保

留 20%，每多 1 年保留比例增加 1%，每少 1 年保留比例减少 1%，

保留比例不超过 25%。在海拔 3500 米以上地区服役且安置在该

类地区的，在该类地区每服役 1 年保留比例再增加 1%，最多不

超过 10%。 

  保留的退役金按照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调整。 

  第十七条 确定退役金计发比例以及相关待遇时，担任军官

和军士年限、服役年限，以及艰苦边远地区服役年限、特殊岗位

服役年限等，不满 12 个月的按月折算。年限起止时间按照任职

命令确定。 

  本办法关于军官、军士服役时间（含在艰苦边远地区和特殊

岗位服役时间），均不包含受刑事处罚服刑时间以及批准退役后



滞留部队时间。 

  第十八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人被录用为公务员或

者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自被录用、聘用下月起停发退役

金，其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转移接续。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人违法犯罪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中止、降低或者取消退役金，其社会保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 

 

第四章 相关待遇保障 

  第十九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人，依据其军衔等级、

服役贡献等享受着制式军装参加重大庆典活动，以及去世后根据

条件安葬在军人公墓等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的政治待遇。 

  退役军人党员管理按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人基本养老保险和职

业年金补助，按照安置到企业的退役军人办法计算。保险关系、

补助资金根据国家和军队有关规定转移。退役后就业的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接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未就业的可以以灵活就业人

员身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符合国家规定基本养老保险待遇领取

条件的，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第二十一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人按照规定参加安

置地基本医疗保险，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险待遇。退役时，医疗保

险关系按照规定转移至安置地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服役期间个人

账户资金按照规定转入本人新的账户。退役后因个人身心状况、

家庭实际困难等原因无法就业的，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单位缴



费部分由安置地退役军人工作主管部门向当地医疗保险费征收

机构缴纳，所需经费由安置地人民政府解决；个人缴费部分由个

人按照规定缴纳。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官在参加职工基本医

疗保险的基础上，参照公务员医疗补助标准，享受相应待遇。 

  第二十二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人，享受国家和军队

有关规定明确的住房待遇。服役期间的住房公积金，按照规定在

其离队时根据本人意愿可以一次性发给本人，也可以转移接续到

安置地。转移接续到安置地的，可按照安置地规定享受使用权益。

符合条件的人员申请安置地保障性住房时，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

安排。 

  第二十三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人，享受国家扶持退

役军人就业创业和教育培训的各项优先优惠政策。因身体状况、

技能水平等原因未能就业，以及连续失业一定时间仍未就业的，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介绍、就业指导等服务；

符合就业困难人员条件的，按照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

岗位安置等就业援助政策。 

  第二十四条 采取逐月领取退役金方式安置的退役军官和

符合随军条件的退役军士，其配偶子女随调随迁入学等，分别按

照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军士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的退役军人去世的，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发给抚恤金和丧葬补助费，其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

个人账户和军人职业年金账户资金余额可以继承。 

  第二十六条 逐月领取退役金退役军人的退役金、地区补助、

教育培训、服务管理经费等，由中央和地方按照财政事权和支出



责任划分分别承担。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退役警官、退役警士适

用本办法。 

  本办法有关军官的规定适用于军队文职干部。 

  在军官制度改革中未参加等级转换的退役军官，参照本办法

执行。 

  新的士兵制度施行后，对应套改新军衔后的军士，适用本办

法。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由退役军人事务部和中央军委政治工

作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